
附件2

2021年度楚雄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指标考评细则（县市人民政府）

（考评方式：非实地）

序号 指标名称 绩效要求 评分标准 查验方法

1
工作制度及机制建设（8

分）

1.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并建立起
日常工作职责。（1分）

印发文件落实的，得1分。 自查自评

2.制定中长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工作方案、实施意见
等；安排落实本年度县级以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文件资料
和备忘录。（4分）

制度健全的得2分；安排落实本年度县级以上
相关文件的，得2分。

自查自评

3.组织有关部门、辖内乡镇召开信用专题会、培训会、工作布
置会或座谈会等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会议。（2分）

召开一次会议的得2分，两次以上得2分。 自查自评

4.明确信用工作机构，落实工作人员，给予经费保障。
（1分）

明确信用工作机构和落实工作人员的，给予经
费保障的，得1分。

自查自评

2
信用信息归集和报送（54

分）

1.根据《楚雄州公共信用信息目录2020年版》，依据州市单位
部门架构实际情况，主动对接，完成县市直单位公共信用信息
目录订阅工作。（2分）

完成目录订阅的得1分；县市订阅目录中部门
数量达到《楚雄州公共信用信息目录2020年版
》中县市信用目录部门数90%的，得1分。

统计数据

2.按信用信息目录归集并向州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报送信用信息
。（12分）

数据量得分=报送的数据量（T）/（各县市平
均报送量（X）*县市类别分类加权（Y））x12
分。（详细计算公式见底部说明）

统计数据

3.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的数据质量。（9分）

数据质量=有效数据量/报送数据总量x100%。
数据质量90%及以上的，得9分；数据质量80%-
89%的，得7分；70%-79%的，得3分；不足70%
的，不得分。

统计数据

4.归集共享信息覆盖率情况，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的范围涉及到
县（市）产生信用信息的单位。（4分）

覆盖率=已归集部门数量/数据源单位总数
x100%。覆盖率≥90%的，得6分；75%-89%的，

得4分；60%-74%的，得2分，不足60%的不得分
。

统计数据



2
信用信息归集和报送（54

分）

5.报送数据涉及的信用信息类别覆盖率情况。（4分）
覆盖率=已归集的类别数量/应归集的类别数量
x100%。得分=覆盖率x4分，不足60%的不得分
。

统计数据

6.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的完整性（指主体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决定日期、有效期等关键数据项的完整性）。（3分）

完整率=关键数据项完整的信用数据量/共享的

信用数据总量x100%。完成率达100%，得3分；

完整率95%-99%的，得2分；90%-94%的，得

1分；不足90%的，不得分。

统计数据

7.依法归集双公示数据，且满足国家最新双公示数据规范，入
库成为有效数据的。（11分）

有效性得分=满足国家最新双公示数据规范，
正常入库的双公示数据/当年上报的“双公示
”数据总量x11分。

自查自评

8.信息公示的时效性。本部门产生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
自生效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在“信用云南”网站公示。
（9分）

时效性得分=当年自作出行政决定7个工作日以
内公示的条数（在正常入库数据量上统计）/
当年上报的“双公示”数据总量x9分。

统计数据

3
联合奖惩落实情况

（17分）

1.发布公示县市执行联合奖惩领域的备忘录或制定并发布县市
级联合奖惩备忘录（2分）

会同县市直部门确认国家联合奖惩备忘录执行
清单及措施的，或制定并发布县市行业领域内
联合奖惩备忘录的，得2分。

自查自评

2.实时共享行业领域红黑名单数据，保障数据的鲜活度。依法
建立跨地区、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发起、响应、反馈机制。（5
分）

有实时共享行业领域红黑名单的，或积极配合
其他部门实施联合奖惩措施执行的，得5分；
数据共享部门应对数据负责，因数据共享部门
共享数据的原因，造成政府部门配合实施联合
奖惩措施被投诉举报的，数据共享部门，本指
标不得分。

统计数据

3.联合奖惩应用执行及案例反馈。（6分）
积极落实联合奖惩应用，有案例反馈的，得3
分。反馈案例州市排名1-3名，得2分。反馈案
例前10名的得1分。

统计数据

4.在州信用门户网站上积极发布联合奖惩宣传和领域内红黑名
单公示。（4分）

在州信用门户网站上积极发布联合奖惩宣传的
得2分；州红黑名单公示的得2分。

自查自评



4
落实国家、省、州信用体
系建设重点工作情况（21

分）

1.信用中国行政处罚的信用修复信息认证审核并及时受理。
（3分）

初始分3分，各县市应对信用中国的信用修复
数据进行受理并严格审批。考核期全年内，有
逾期处理的，或初审被驳回的，超过3次扣1分
。超过5次扣2分，超过10次及以上的，不得分
。

自查自评

2.建立健全各行业（领域）信用承诺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审批
替代型承诺、主动公示型承诺、信用修复型承诺、行业自律性
承诺等。结合本部门权力事项，积极探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5分）

每建立一个加1分，以发文为准，通过州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信用承诺书上传情况做校验。总
分不超过5分。

统计数据

3.年度无政务失信行为，或当年被列入失信政府机构名单，按
照国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政府机构失信问题“清零”工
作及2020年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完成“清零”
任务。（3分）

年度无政务失信行为，或当年被列入失信政府
机构名单，按照国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政府机构失信问题“清零”工作及2021年清理
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完成“清零”
任务的，得3分；当年被列入失信政府机构名
单，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政府机构失信问题“
清零”工作或2021年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账款工作未完成“清零”任务的，不得分。

自查自评

4.关注自身城市信用监测排名情况，制定工作方案，切实提升
城市信用监测排名。（5分）

1、排名考核：各县市在国家统计的同类城市
排名情况。县市信用排名<=县市同类考核城市
数（T）*0.2(取整)的得5分，县市同类考核城
市数（T）*0.2(取整)<县市信用排名<=县市同
类考核城市数（T）*0.5(取整)的得3分,县市
同类考核城市数（T）*0.5(取整)<县市信用排
名<=县市同类考核城市数（T）*0.6(取整)的
得1分
2、县市信用排名<=县市同类考核城市数（T）
*0.2(取整)的得5分；
本项指标参照2个指标打分，以得分最高的指
标项进行评分，不累加。最高分5分
详见备注，各县市的考核排名参照

自查自评

5.按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要求，如期报送
相关材料，包括信用监管落实情况，工作要点完成情况，信用
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诚信体系建设评估报告等。（3分）

全部按时报送的得3分，漏报一次扣一分，扣
完为止。

日常掌握情况



4
落实国家、省、州信用体
系建设重点工作情况（21

分）

6.结合信用建设工作落实的相关要求，主动开展知识教育、政
策宣讲、主题讲座、专题研讨等活动。（2分）

成功组织开展有关活动的，得2分。 自查自评

5 加扣分项（10分）

1.积极推动“信易+”守信激励应用场景工作情况。（3分）
开展“信易批”“信易贷”“信易租”“信易
行”“信易游”等工作，并取得成效的，得3
分。

自查自评

2.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创新举措。（2分）
各县市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有重要创新举措
并取得成效的，经核实，加2分。

自查自评

3.积极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成效明显。（5分）

各县市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受到党中央、国务院
通报表扬的，加5分；受到党中央及国务院主
管部门或省级部门通报表扬的，信用数据质量
季度通报中位列全州前3位的加3分，累计不超
过5分。

自查自评、日常掌握
情况

4.落实国家有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不到位的。（10分）

各县市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受到党中央、国务院
、或州级部门通报批评、问责等负面事项，扣
10分，产生受到党中央及国务院主管部门或州
级部门通报批评、问责等负面事项或考核不合
格的，信用数据质量季度通报中位列全州后3
位的扣5分。

自查自评、日常掌握
情况

说明：                                                                                                                                                               
1.信用信息归集和报送考核分类中信用信息数据报送指标的计算方法
考核公式中指标的说明：
地区全年报送数据量（T）：州市报送，包括地州市直部门，州市辖县（市、区）部门报送的有效数据的总量；
县市指标得分的算法公式为：报送的数据量（T）/[各县市平均报送量（X）*县市类别分类加权（Y）]x10分。
2.关键数据项：主要指主体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决定日期、有效期等。
3.“双公示”台账可以直接从业务系统导出，也可以手工登记，但必须按照“双公示”第三方评估模板台账登记。手工登记台账的情况，注意台账登记的行政许
可和行政处罚的文件编号是否连续，如存在不连续的情况，有可能存在属于“可不公示”的情况（如不许可的决定)，请配合提供原始档案查阅。
4. 有效数据：信用信息归集和报送分类下各指标中描述的有效数据是指能够通过数据校验规则正常入库的，且和工商主表能够匹配对应，形成关联关系的数据。


